
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

 

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修正第 2 

條、第 3 條、第 4 條、第 8 條、第 10 條、第 11 條、第 12 條、

第 13 條、第 15 條、第 16 條、第 17 條、第 18 條、第 19 條、

第 20 條、第 21 條、第 22 條，增訂第 14 條條文，條次增為 23

條。 

◆ 第 1條 

本辦法依土地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訂定之。 

 

 

◆ 第 2條 

下列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，依本辦法調處之: 

一、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之共有物分割爭議。 

二、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。 

三、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議。 

四、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之房屋租用爭議。 

五、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建築基地租用爭議。 

六、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耕地租用爭議。 

七、本法施行法第三十條規定之有永佃權土地租用爭議。 

八、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利

價金發給爭議。 

九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之神明會申報涉及土地權利爭議。 

十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更正神明會現會員、信徒名冊或

土地清冊涉及土地權利爭議。 

十一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之土地權利塗銷登記爭議。 

十二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抵押權塗銷登記爭議。 

十三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地上權塗銷登記爭議。 

十四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條規定之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塗銷登記

爭議。 

十五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之寺廟或宗教團體申報發給更名

證明爭議。 

十六、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申購土

地權利爭議。 

十七、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五條規定之土地總登記爭議。 

十八、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爭議。 

十九、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

爭議。 



◆ 第 3條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置委員十

一人至十三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

或其指派之人員兼任；其餘委員分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： 
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地政業務主管一人。 

二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營建業務主管一人。 

三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民政業務主管一人。 

四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法制業務主管一人。 

五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。 

六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。 

七、具有地政、民政、營建或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士三人至五人。 

八、地方公正人士一人。 

委員任期為二年，期滿得續聘之。但代表機關出任者，應隨其本職進

退。 

委員出缺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長得予補聘；補聘委員之任期

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。 

 

◆ 第 4條 

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、工作人員若干人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首

長就相關業務人員派兼之，辦理本會幕僚事務。 

 

◆ 第 5條 

本會委員會議以主任委員為會議主席，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，由主任

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。主任委員不克指定時，由出席委員互推一

人代理主席。 

 

◆ 第 6條 

本會非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，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

得決議，可否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。 

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。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，如未能親自出

席時，得指派代表出席，並通知本會。 

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，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

 

◆ 第 7條 

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調處。 

 

◆ 第 8條 

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 



 

◆ 第 9條 

本會召開會議時，應通知當事人列席陳述意見，並得依需要邀請有關

機關代表列席。 

 

◆ 第 10 條 

本會對外行文，以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名義行之。 

 

◆ 第 11 條 

本會所需經費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 

◆ 第 12 條 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為辦理第二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十一款至第

十四款及第十七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案件，得依所轄之行政區

域分設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，置委員七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

委員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地政業務主管兼任，其餘委員分別就

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： 

一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。 

二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調解委員會主席一人。 

三、具有地政、營建及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士各一人。 

四、地方公正人士一人。 

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期、出缺補聘、事務、無給職

及會議，準用第三條第二項、第三項、第四條至第九條規定；其對外

行文，以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名義行之。 

第一項調處所需經費，由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編列預算支應。 

 

◆ 第 13 條 

不動產糾紛案件，除第二條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八款至第十九款之不

動產糾紛案件得由該管登記機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動移送調

處外，當事人一造應具備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申請，並按對造及權利關係人人數，提出繕本。 

一、申請書。 

二、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委託書（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時檢附）。 

四、爭議要點及調處建議方案。 

五、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 

 

◆ 第 14 條 



辦理不動產糾紛調處程序如下: 

一、收件。 

二、計收調處費用。 

三、審查。 

四、召開調處會議。 

五、作成調處結果。 

六、函送調處紀錄表。 

前項審查時，得請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先行派員實地勘測或召開

前置會議。 

 

◆ 第 15 條 

申請調處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以書

面敘明理由，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： 

一、申請書格式不合或所提出之證明文件不符或欠缺。 

二、申請書記載事項與土地、建物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。 

三、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。 

四、調處當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，而未由法定代理

人代理。 

五、未依規定繳納調處費用。 

 

◆ 第 16 條 

申請調處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以書

面敘明理由駁回之： 

一、非屬第二條之不動產糾紛事件。 

二、調處事件不屬受理機關管轄。 

三、曾依本辦法申請調處並作成調處結果。 

四、已訴請法院審理或調處標的為確定判決、調解或和解之效力所及。 

五、土地登記簿住址空白或不全，致權屬無法查明。 

六、登記名義人死亡，其繼承人有無不明致無法通知。 

七、申請人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。 

八、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辦理。 

 

◆ 第 17 條 

本會或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訂定調處時間，書面通知當事

人到場進行調處，並將文件繕本一併送達於對造及權利關係人。當事

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自到場；當事人如不能親自到場，得出具委

託書，委託代理人到場進行調處。 

前項調處應自接受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之，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



情形予以延長。 

 

◆ 第 18 條 

調處時，先由當事人試行協議，協議成立者，以其協議為調處結果，

並作成書面紀錄，經當場朗讀後，由當事人及調處委員簽名或蓋章。 

前項調處有多數當事人時，兩造各得推舉一人至三人試行協議。 

第一項達成協議之調處，其調處紀錄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登記機

關。 

 

◆ 第 19 條 

當事人依前條試行協議未成立或任何一造經二次通知不到場者，本會

或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就有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意見，予

以裁處，作成調處結果。 

申請調處之案件，已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者，應依調處結果，就申請

登記案件為准駁之處分。 

第一項調處結果，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。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服

調處結果，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，以對造

人為被告，訴請法院審理，並應於訴請法院審理之日起三日內將訴狀

繕本送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逾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撤回

其訴者，經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，以書面陳報該管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，依調處結果辦理。 

 

◆ 第 20 條 

當事人持憑調處紀錄申請登記時，登記機關應函詢該管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該案有無訴請法院審理。 

調處結果，涉及對價或補償者，於申請登記時，應提出已受領或已提

存之證明文件，並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有錯

誤，由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，並簽名。 

當事人之一不服調處結果，於前條規定期間內訴請法院審理者，登記

機關應駁回第一項登記申請案。 

 

◆ 第 21 條 

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七款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，每

件調處案申請人應繳納調處費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。 

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二款、第三款及第八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調

處案件，免收調處費用。 

調處需勘測者，其費用由當事人核實支付。 

申請人於召開調處會議前撤回其申請，或因第十六條各款之情形被駁



回者，其已繳納之調處費用及勘測費用，於扣除已支出之費用後，得

自駁回之日起五年內請求退還之。但已實地辦理勘測者，其所繳納之

勘測費用，不予退還。 

 

◆ 第 22 條 

不動產糾紛調處申請書及調處紀錄之格式，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。 

 

◆ 第 23 條 

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
 


